
《民法典》“意定监护”系列报道

名词解释———意定监护

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可以与其近亲属、 其他愿

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 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

护人的监护制度。 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

民事行为能力时， 履行监护职责。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12 ? 27 ?起， 本报推出 《民法典》 意定监护系列报道。 上一篇的报道中， 孙老伯和陶娅 （化名） 的故事令许多人感触颇多。

我们看到， 尽管上海各方已经积极作出诸多探索， 随着个案的 “发酵”，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了解 “意定监护” 这一新事物。 但值得注意的是， 意

定监护的社会知晓度仍旧不高， 认识也不够全面， 仍需加大宣传。 而且， 目前上海能够承接办理意定监护公证的公证处并不多， 仅有 6 家， 每年办理的意
定监护公证数量仅在 3 ?数， 与社会需求以及人口基数并不匹配。

这条刚刚起步的意定监护制度之路仍旧漫长， 其中还有哪些痛点、 堵点？ 未来又将通向何方？ 近?， 记者对话公证员、 社会组织、 专家等， 梳理其中的

瓶颈问题。

2015 年开始， 上海积极探索， 在全国

范围内最早出现了可办理意定监护业务的公

证机构， 全国首个意定监护生效案例也诞生

在上海。

“自 2017 年至 2019 年， 上海市所有公

证机构承办意定监护类公证的累计总量大约

为 500 件左右， 平均每年办理数量仅在 150

件左右。” 这是今年上海两会上， 市人大代

表陈婕在议案中提到的数字， 她认为： “这

样的办证数量和上海老龄人口数严重不相匹

配。”

有公证员认为： “尽管今年办理该类公

证的公证处正在增多， 公证数量也有所上

升， 但参照遗嘱公证数量， 监护公证量理想

状态应该在每年 1.5 万件左右。” 现有数量

显然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为何差距如此之大？

陈婕代表的观点与上海政法学院硕士生

导师江涛不谋而合： “办理意定监护业务的

机构及其人员严重不足是最主要原因。”

记者了解到， 目前， 上海能够承接办理

意定监护类公证的公证处仅普陀、 新虹桥、

松江、 闵行、 张江、 东方公证处 6家。

“一方面， 意定监护类公证从咨询到办

理耗费时间长， 办理效率低， 且存在一定风

险。 另一方面， 意定监护公证作为一个较新

的业务， 相对复杂， 熟悉的公证员并不多，

现行法律下又缺少办理标准， 业务整体推进

的社会受益面和人群数量不理想。” 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

对此， 江涛认为， 我国需要及时总结公

证处承接意定监护类公证业务的实践经验，

制定相关规则， 并对公证员加以扩充和培

训。

上海市民政局日前在“本市民政部门贯

彻落实 《民法典》 相关情况新闻通气会” 上

透露， 上海正积极探索登记监护类社会组

织， 目前已登记一家专门从事监护服务的社

会组织。

作为全国首家、 也是上海目前唯一一

家专门从事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 上海闵

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已于今年 8 月

成立。

“我们在受理委托监护的过程中， 发现

社会各方面对于意定监护的了解并不全面，

很多时候也不够准确。” 尽善监护的工作人

员坦言。 “当然， 民法典颁布后， 通过不同

渠道的宣传， 民众对此的知晓度正在慢慢提

高， 但依旧有许多工作要做， 尤其是直接面

向社区和村居委的全民科普。”

此外， 在实际服务中涉及到社区、 医疗

等事务办理时， 工作人员也需要携带诸多文

件做证明， 有时还需要费力解释说明或是增

办额外的证明。 “每去一个地方都要带着整

套材料， 挨个解释： 我是谁， 我是做什么

的， 什么是意定监护， 得‘自证身份’。 这

其中涉及到各环节的联动， 以及对意定监护

人身份的背书， 也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实际

问题。”

江涛亦认为， 由于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尚

不成熟， 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学者研究和实践

摸索阶段， 因此在市民中知晓度并不高。

作为中国内地最早引入“意定监护” 概

念并参与相关立法的法学专家， 华东政法大

学教授、 婚姻家事法与妇女权益保护法研究

中心主任李霞深切地感受到“意定监护从极

少数人知道， 到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关注， 知

晓度越来越高” 的过程。

尽管意定监护的知晓度在逐渐提高， 但

在李霞看来， 由于意定监护制度尚不完善，

社会对于意定监护在认知、 理解上并不透

彻、 准确。 “有的人将监护人理解成了抚养

义务人、 照顾人等等。 不仅仅是社会民众，

甚至司法实务界的理解也并不一致。”

李霞举例说， 当本人预先设定了意定监

护时， 法定监护怎么办？ 依据意定监护的本

意———按照自己的意思自主决定， 必须优先

适用意定监护。 “但我们近期发现， 仍有法

官会违背当事人意愿， 转而去任命法定监护

人。”

对在意定监护制度中， 谁来监督监护人

的问题，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外国语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绮表达了她的担忧： 一旦

有了监护需要， 开始实施监护的时候， 就意

味着委托人已经部分或全部失去民事行为能

力了。 委托人与监护人之间的协议是否能够

被全面履行， 谁来监督？ 如何监督？ 一旦发

现没有按照协议履行， 如何来追究责任？

“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否则， 遇到

不负责任的监护人对委托人人身及财产进行

侵权， 谁来发现、 报告和为他们维权？” 黄

绮说。

“就立法现状而言， 我国目前采用的是

通过事后监督的方式对意定监护作出规制。”

江涛介绍， 即当发现意定监护人实施了严重

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时， 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有关个人或组织的申请， 撤销该监

护人的资格。

江涛认为此种监管方式不尽完善。 他认

为： “意定监护与意定监护监督是配套的制

度， 两者缺一不可， 意定监护监督应当贯穿

于意定监护的整个过程。 因此， 在没有完善

意定监护监督的情况下， 办理意定监护业务

应当慎重。”

“在当前我们办理的监护公证案件中，

选任监督人的案例占比并不高。” 上海一公

证处资深公证员向记者坦言， 究其原因，

“有的是本人认为自己选择的监护人值得充

分信任， 认为没有设立监督人的必要； 还有

的是确实没有找到合适的监督人选。”

多名公证人员表示， 尽管在办理公证过

程中， 通常会从保障被监护人未来权益出

发， 建议选任监督人， 但目前我国法律对选

任监督人尚未有明确规定。

黄绮认为， 应建立起相应的监督机制，

定期依据协议约定检查履行情况， 保障被监

护人合法权益。

此外， 有社会组织表示： “作为监护

人， 究竟需要做什么？ 能做什么？ 哪些事情

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缺乏一个职责清单和

标准。” 而这不仅是监护组织会遇到的， 也

是作为监护人的自然人普遍会遇到的问题，

需进一步梳理。 除了职责不明晰， 对监护人

的权益保护机制也仍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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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可操作细则 监督体系不完善 部门信息不互通

余生托付之路“堵”在何处？

记者注意到， 在上一篇报道提及的孙老

伯案例中， 正是由于公证系统和法院系统没

有联网， 信息不互通， 法官对孙老伯已经办

理意定监护毫不知情， 才在 4月将老人的监

护权判给了养女小美。

法院的指定监护判决； 居 （村） 委、 民

政部门的指定监护证明； 公证机构的意定监

护公证……监护制度涉及多个部门， 但相关

意定监护信息， 在上述部门尚未实现共享。

“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监护信息查询机

制， 出现了经公证的意定监护协议在诉讼中

未被提及的情况， 这也给当事人意思自治权

利的实现留下了遗憾。” 经办公证员坦言，

只有各部门之间信息通畅， 才能避免因信息

不畅导致各部门之间的监护选任冲突， 更有

助于梳理司法秩序和促进社会治理。

此外， 意定监护制度尚在探索， 缺乏可

操作性细则， 亟待完善， 是受访专家普遍提

及的问题。

江涛表示， “虽然 《民法典》 引入了意

定监护制度， 但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性规定

还有待逐步完善。”

“比如意定监护的合约生效时间问题、

委托人本人的决定能力的认定等。 是被监护

人失去民事行为能力， 意定监护合约才开始

生效？” 李霞表示， 并不能如此“僵化” 认

定。 “再比如， 意定委托合同文本的内容、

受托意定监护的人数候任、 对意定监护人的

监督、 意定监护人和法定监护人的适用顺序

等等。 还有， 委托人本人是将自己的人身照

顾、 财产管理、 医疗与健康护理这三大事务

一起委托给同一个意定监护人， 还是分拆开

单独委托给不同的意定监护人等等， 都需要

进一步细化。”

在黄绮看来， 意定监护往往连带着被监

护人对自己财产的处置， 监护事项、 监护期

限的确定等等。 “这究竟是临时性一时一事

的监护， 还是长期的全权委托监护， 意定监

护能否被撤销， 被指定的监护人是否可以拒

绝继续担任监护人等等， 这些都需要用法律

来加以明确。”

堵点2
社会知晓度仍待提升 法律适用认识不一

堵点1
专业人员及机构不足 社会受益面不理想

堵点3
监护人职权不明晰 监督体系不完善

堵点4
?息不互通 缺乏可操作性细则

那么， 究竟如何才能解决痛点、 打通堵

点？ 突破瓶颈问题， 各方还有何可为？ 请持

续关注本报后续报道。


